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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定点零售药店、诊所、民营医疗机构的行政执法检查
	


定点零售药店、诊所、民营医疗机构
	






行政
法规
	《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条例》第六条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医疗保障、卫生健康、中医药、市场监督管理、财政、审计、公安等部门应当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建立沟通协调、案件移送等机制，共同做好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督，规范医疗保障经办业务，依法查处违法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
	检查内容：定点药店、诊所、民营医疗机构的医保基金使用情况。
检查要求：对定点药店、诊所、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进行监督检查。
	





现场检
查或者
非现场 检查
	





旺苍县医疗保障局
	







综合业务股
	






根据工作需要确定
	






全年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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